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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报告

制度的通知

池人社发〔2013〕42号

各县、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九华山风景区社会保障局，市各社会保险经办机构：

现将《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报告制度》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池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3年6月18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池州市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报告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确保各项社会保险基金运行安全，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积极推行基金预警制度有关文件精神和市政府要求，结合我市社保基金运行实际，特制定我市社保基金风险预警报告制度。

一、适用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本市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五类社会保险基金。

二、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健全基金风险预警报告制度，开展对基金收入、支出、结余及累计结余可支付情况的实时监测，实现基金收支平衡，防止基金发生运行风险，更好地为科学决策和经办服务管理提供支撑。

三、开展基金风险预警监测

通过设定社保基金风险预警等级，建立切实可行的基金风险预警监测指标，并通过指标及时、全面、准确地反映基金运行变化特征，监控基金风险的主要因素及其变动趋势，评价各种风险状态偏离预警线的强弱程度，提示预告和示警。

（一）基金结余预警

1.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6个月养老金平均支付水平的基金积累作为预警线。累计结余低于预警线为蓝色预警；累计结余低于支付3个月养老金平均支付水平为黄色预警；累计结余低于支付2个月养老金平均支付水平为红色预警。

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统筹基金当期无结余为蓝色预警；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低于9个月医疗保险统筹金平均支付水平的为黄色预警；统筹基金累计结余低于6个月医疗保险统筹金平均支付水平的为红色预警。

3.失业保险基金：当期无结余为蓝色预警；累计结余低于6个月失业金平均支付水平为黄色预警；累计结余低于3个月失业金平均支付水平为红色警示。

4.工伤保险基金：当期收支无结余为蓝色预警；累计结余低于9月平均支付水平的为黄色预警；累计结余低于6月平均支付水平的为红色预警。

5.生育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低于9月平均支付水平的为蓝色预警；累计结余低于6月平均支付水平的为黄色预警；当期收支无结余为红色预警。

（二）基金征缴预警

以年度基金征缴预算为基准，基金征缴金额未完成预算征缴额时序进度的为蓝色预警；低于时序进度5个百分点的为黄色预警；低于时序进度10个百分点的为红色预警。

四、实行基金运行情况和风险报告制度

报告制度是指根据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预警，由各级人社部门和社保经办机构按要求逐级上报的制度。

（一）报告内容

1.基金运行情况

2.基金风险预警等级

3.风险形成原因分析

4.危险程度的分析判断

5.提出应对措施和建议。

（二）报告程序和时限

1.各县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基金运行情况和风险报告，报送至各县区人社局基金监督部门和市级经办机构。各县区人社局基金监督部门汇总本级基金运行情况和风险报告后，上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基金监督科。

2.市本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汇总本级和县区基金情况后，形成市本级及全市基金运行情况和风险报告，报送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基金监督科。

3.社会保险基金风险预警报告按季度报送，实行零报告制度。出现警情按月报送。报送时间为季后20日或月后15日内。

4.每半年组织进行全市基金运行情况分析，时间为每年7月、12月。

五、切实加强基金风险预警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不断强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管理主体意识，本着对社会保险长远发展高度负责的精神，加强领导，统筹安排，切实规划好基金风险预警体系的建设工作。要坚持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具体抓，业务部门全程抓，逐级明确基金风险预警工作的职能及责任。要集中精力解决开展基金风险预警工作的相关问题，研究制定本地基金风险预警工作的具体措施，建立相应工作机制，加强与财政、地税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切实提高社会保险基金预警预测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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